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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 郑观应, 中国近代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。纵观郑氏一生, 他不仅在近代商业、外交

方面等方面卓有建树, 而且在灾荒救济和社会慈善事业上也有积极的参与和独特的见解。探讨郑观

应的救荒思想, 对于我国灾荒史研究及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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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灾荒频仍的国家。进入近

代以来 , 因为种种原因 , 国家更是灾害连年 , 饥荒不

断, 因而救荒事业成为晚清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件

大事。对于灾荒发生的原因, 人们从传统的天命观和

朴素的自然崇拜出发, 往往将其归因于大自然的力量

或天命之所为。对此, 郑观应提出了不同的看法。作为

接受传统经世致用学说教育和西方现代先进思想熏

陶的中国最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, 他从当时中国的时

政出发 , 借鉴古今中外相关学说和思想 , 对当时中国

灾荒频发的现象给出了一个非常全面而又有见地的

分析。他认为 , 当时中国灾荒不断 , 原因主要有以下

几点。

( 一) 连年战乱, 生产破坏, 民不聊生

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, 中国社会民族矛盾、阶

级矛盾不断激化 , 外国侵华战争、国内人民起义接连

不断, 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, 人民流离失所, 生活

更加困苦。郑观应对此分析道 :“何水灾近世如是之

多也? 呜呼!兵戈未息, 水患频兴, 或两广常被水灾, 或

长江时罹水患 , 黄河水决 , 清水潭崩 , 哀鸿遍野 , 惨不

可言! ”[1]( P29) 水旱成灾自然人力无法预料, 然而长期战

乱对于社会生产力的破坏, 却使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和

反复性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。因而郑氏对战乱生

灾的论断也就很有道理了。

( 二) 政治腐败、官僚贪朽, 致使灾荒治而不靖

清王朝走到19世纪晚期时 , 政治更加腐败 , 社会

更加黑暗。各级官僚昏聩无能 , 整日只知收刮民脂、

贪财敛赋, 置人民困苦和国家危亡于不顾。灾荒发生

时 , 百姓陷于水火 , 仅能依靠政府的些许救济活命。

而清廷的各级官员们却趁此吞噬灾款, 克扣灾粮。曹

侍御《奏直隶差徭勒派情形》折中写道:“去秋水灾, 哀

鸿遍野 , 皇上轸念民依 , 拨款赈济 , 乃闻滦州、乐亭各

州、县将赈银扣抵兵差 , 声言不足 , 仍向民间科派 , 灾

黎谋食既艰, 又加此累, 多至转于沟壑无所控告, 是民

非困于灾, 直困于贪吏之苛敛也。”[1]( P467) 其实, 郑观应

也有感于此, 写下《革弊》一文, 揭露官员公行贿赂, 贪

赃枉法, 官府则剥民刮地, 暴如虎狼的恶劣行径。郑观

应的这些言论, 无疑提出了晚清腐败政治对于灾荒频

发、民不聊生的责任。

( 三) 乱砍滥伐树木、种植罂粟, 致使田地荒芜、粮

食减少

郑观应曾对“北五省水旱偏灾无岁不有”的现象

进行了仔细的分析, 认为多半由于“自粤、捻构乱, 燕、

齐、晋、豫诸省所有树木斩伐无余”[1]( P745) 。致使田地沙

漠化 , 生态环境也不断恶化 , 进而对灾荒的发生起了

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此外, 随着鸦片的输入, 国内百姓种

烟之风颇盛, 郑观应对此举与灾荒的关系也有独到见

解, 他认为:“中国人口繁庶, 若准种罂粟, 小民必相率

效尤 , 弃嘉禾而植毒草 , 不特粮食日贵 , 一遇荒歉 , 何

以堪之。”[1]( P400)“种田粪壅多费人工, 一夫之力不逾

二亩, 而一亩罂粟可抵十亩稻粱”。[1]( P401) 他从种植罂

粟引起粮食减产, 进而不利灾荒救济和种植罂粟夺走

种粮劳力的角度看到了罂粟种植对灾荒预防与灾荒

救助的不利作用。此两种思想为我们分析晚清灾荒成

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。

总而言之, 在郑氏看来, 晚清灾荒频发的原因, 不

仅仅在于天与自然, 更重要的还在于制度与人力的不

足。

10· ·

DOI:10.13972/j.cnki.cn21-1500/g4.2008.01.028



二

对于灾害的预防, 郑观应认为:“夫降灾自天, 而

弭灾则在人。天之降灾, 人不得而禁之。人之弭灾。天

亦不得而特之。”[1]( P30) 中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, 人民深

受其害 , 究其根源 , 是封建的小农生产力的落后与脆

弱。因而, 想方设法地提高生产力尤其是土地生产能

力和粮食储备量, 是提高防灾救灾能力的根本之举。

郑观应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对灾害防治工作的意义, 他

指出:“今西北各省, 叠遭旱灾。东南复多水患, 若不专

心农政, 设偏灾偶至, 何以御之? ”[1]( P87) 而在农业发展

的具体措施上, 他也有一些精辟的论述。此外, 正如在

上文中分析到的 , 郑观应充分认识到了生态环境恶

化、水利设施陈旧以及官府防灾措施与设施不利对灾

害防治的不利, 因而他从这几个方面都提出了相对应

的措施。对于水灾防治, 他指出:“坚固之程, 高筑堤竣

通水道, 则水有归宿, 而不至有横决之虞。然非省费惜

财所能办也, 假如需资五百万不足, 千万可也; 千万不

足, 则二千万可也; 二千万不足, 则之四千万可也。因

此三四千万之费 , 而百姓受益无穷 , 省此三四千万之

费 , 而至于溃决 , 烦朝廷之忧虑 , 丧百姓之身家 , 所失

奚止数千万哉。”[1]( P30) 对于旱灾, 他指出:“浚源导流,

疏 渠 开 闸 , 专 事 蓄 泄 , 俾 资 灌 溉 , 遇 有 旱 涝 , 不 忧 荒

歉。”[1]( P86) 他建议各省派一大员:“相劝督率与田侧隙

地, 广植树木以复旧观, 有斩伐者罚赔不贷。”以此可

做到“大水可免淹没之虞, 亢旱可无干旱之患”。[1]( P86)

初次具体措施以外, 郑观应荒政思想中有关灾害防治

思想还有以下三点高于同时代人之处。

( 一) 官府公赈与民间义赈相结合

1876年到1878年, 一场罕见的特大灾荒洗劫了我

国北方, 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等省持续三年大

面积干旱, 这场被称为“丁戊奇荒”的奇重灾荒是有清

“二百余年未有之灾”。正是在这次救灾活动中, 以经

元善、郑观应为首的社会慈善家们开始了发动民间力

量参与救灾活动的先河。从此, 在政府“官赈”以外, 民

间“义赈”也成为救灾赈济的重要力量。

( 二) 养教兼施的救助思想

传统的灾荒救助, 一般是在灾荒发生后再给于灾

民以临时性的救助, 如施衣、施粥, 发放少量救灾钱粮

等。对于灾后灾民的生产重建及生存能力的获得没有

过考虑。这种救助还仅仅停留在“养”的阶段, 形式单

一 , 治标不治本 , 对于灾民救济及灾害反复性的预防

效果甚微。郑观应广泛接触西方现今社会救助思想,

结合中国自身不足 , 对此提出批评 , 并提出了养教兼

施的救助思想。郑观应在对传统救助事业分析的基础

上主张“城市乡落遍立善堂”, [2]( P200) 并使堂内“所有无

告之穷民 , 各教以一工一艺 , 庶身有所寄 , 贫有所资 ,

弱者无需乞食市廛, 强者不知身罹法网。”[2]( P200)“拣

举能员立为总办 , 广置田产 , 大屋千门 , 收无赖之人”
[2]( P200) “ 或 使 之 耕 , 或 教 之 织 , 虽 跛 脚 、盲 目 , 亦 有 所

司 , 称其力之相宜 , 俾令自食其力”[2]( P200) 这体现了郑

观应在社会救助思想上的进步之处。

( 三) 以工代赈思想

以工代赈是指在灾荒发生后组织灾民进行救灾

和抗灾活动 , 为其提供食宿或一定酬劳 , 以达到恢复

生产和灾后重建工作同与赈济灾民并举目的的一种

赈济救灾方式。他被誉为“最合科学原则及最适于实

用之救灾办法”。[3] ( P164) 上文提到郑观应曾对“北五省

水旱偏灾无岁不有”的现象进行了仔细地分析 , 认为

多半由于“自粤、捻构乱 , 燕、齐、晋、豫诸省所有树木

斩伐无余”所致, 因而他提出了以工代赈、植树造林的

主张。郑观应认为:“苟每省岁拨五十万金以开渠种

树, 得人合理, 合力以成, 御灾荒而垂久远, 比及数年,

成效卓著, 中原万里, 虽终古无灾可矣。”[1]( P745) 其依据

在于“树木能放养气, 能润本根, 故干旱之区咸资灌溉

也。而且根枝盘结, 沙石化为土壤, 松脆变而坚凝, 墙

岸益坚 , 堤防益固 , 则御旱御水无所不宜。”[1]( P654) 显

然 , 郑观应将以工代赈、植树造林看作抗旱治水的根

本之举。

郑观应的救荒思想, 立足实际。同时广泛和大胆

借鉴古代和西方相近经验 , 对灾荒起因分析深刻全

面 , 对在灾荒防治措施具体而用意深远 , 对我们今天

的灾害预防与救治工作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

发作用, 值得我们继承与继续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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